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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意 見  

臺北市新生高架橋為一危橋，臺北市政府為維護該

橋樑之安全性，乃公告招標廠商承辦該工程，然因斯時

物價高漲，歷經 5 次流標，1 次廢標，方於第 7 次順利

發包，又因該府第 7 次招標預算係以「第 6 次 3 家廢標

廠商帄均報價調整預算」，並經公開競標方式辦理後，

由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工信公司）得標

，該公司得標總金額雖不會因為估價方法有別，而增減

決標金額，然卻造成部分細項工程單價高於或低於現行

之市價，引起外界關注，臺北市政府廉政肅貪中心專案

調查小組民國（下同）99 年 9 月 4 日於該府網站公布「

調查分析」包含：「委外設計廠商涉嫌不法部分」、「

植栽綠化工程以外其他項目亦有編列單價不合理之情形

」、「第 6 次招標 3 家廠商疑有浮報價格之情形」、「

維護工程科簽報調整預算過程有違一般程序」等面向，

案經本院函請相關機關、相關投標廠商就重要事項提出

說明，並於 99 年 9 月 6 日至現地履勘，且於 99 年 10

月 21 日、11 月 4 日、12 月 14 日及 16 日分別約詢臺北

市政府相關人員，復反覆審酌行政程序法第 9 條、同法

第 36 條所稱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證後，提出調查意

見如下： 

一、新生高架橋改善工程案第 6 次招標、第 7 次招標除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外，並函請各廠商踴躍投標，有資格

投標之廠商計 55 家，雖經 7 個月反覆查證，惟尚未

發現有通謀圍標或洩漏底價之證據，因此該 2 次招標

，投標廠商係評估本身專業實力報價，而非依照屬於

機密之底價投標；另外界質疑前臺北市政府秘書長曾

用電子郵件與廠商來往部分，經查工信公司當時係以

正式掛號文件寄送秘書長，渠即按行政程序轉交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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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前局長處理，而非私下隱匿，若以此論斷違失，尚

嫌不足，惟在公文書收發機制上，渠疏於將該掛號信

送往總收發處掛號納入公文系統列管追蹤，致生誤解

，應檢討改進： 

(一)本案 97 年 4 月 7 日第 6 次招標時，預算金額為新臺

幣（下同）1,620,282,838 元（新生高架橋與其他併案

工程）事先公布，底價則未公布，然皇昌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投標金額為 1,990,000,000 元、工信公司投標

金額為 1,950,000,000 元，長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投標金額為 2,100,000,000 元，外界質疑廠商明知

投標價格高於預算將無法得標，卻仍投標，恐有人

為故意於第 6 次招標時哄抬價格，以促成第 7 次招

標時編列高於第 6 次招標預算之嫌。 

(二)案經本院自 99 年 9 月 1 日迄 100 年 3 月份連續 7 個

月密集調查，就以下取得之事實，判斷本案尚無積

極證據證明有官商勾結圍標之事： 

１、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以下簡稱：

新工處）於 97 年 3 月 18 日以北市工新字第

9761825300 號函送招標公告予臺灣區綜合營

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轉知會員踴躍投標，副

本並送市府公告之優良廠商（泛亞工程、大

陸工程、三星營造、謙信企業、福清營造、

中華工程、新亞建設、正翔營造、工信工程、

皇昌營造、聯鋼營造），該函並指出開標時間

為 97 年 4 月 7 日下午 5 時 15 分。該次招標

訊息亦於 97 年 3 月 18 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如是可知，倘有意圍標，則本第 6 次招標案

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外，根本毋頇再函邀

廠商投標。 

２、新工處於 97 年 4 月 16 日以北市工新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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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2558600 號函送招標公告予臺灣區綜合營

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轉知會員踴躍投標，副

本並送市府公告之優良廠商（泛亞工程、大

陸工程、三星營造、謙信企業、福清營造、

中華工程、新亞建設、正翔營造、工信工程、

皇昌營造、聯鋼營造），該函並指出開標時間

為 97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1 時。該次招標訊息

亦於 97 年 4 月 15 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如

是可知，倘有意圍標，則本第 7 次招標案於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外，根本毋頇再函邀廠

商投標。 

３、臺北市政府黃技監於 99 年 12 月 14 日接受本

院約詢時所提書面意見表示：「第 7 次招標時

公告預算為 20.24 億元，本人根據新工處採

購審查小組之建議，依職權核定底價為 19.52

億元，經過 5 家投標之競價機制，最後由工

信工程公司以低於底價近 1 億元之 18.566 億

元決標，整個過程，經廣邀營造公會會員及

十數家優良廠商來參與投標，終於在議會核

定的預算之內順利發包出去。」如是可知，

倘有官商勾結哄抬價格圍標，則得標價應和

底價接近，然事實證明得標價卻低於底價近 1

億決標，顯然並不符合圍標常態。 

４、工信公司 97 年 5 月 16 日工信新字第 003 號

函報新工處略以：「…建請就部分工項之契約

單價予以合理調整…」，該處 97 年 5 月 27 日

北市工新設字第 09763471000 號函復指出：

「…尚無單價不合理之情形…」。如是可知，

倘有官商勾結哄抬價格圍標，則斯時之際，

新工處應可順水推舟，立即同意工信公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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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部分工項之契約單價，以利後續變更設計

時，有採用新單價計價之協商機會，然事實

證明該處並未同意。 

５、臺北市政府 99 年 10 月 4 日府工新字第

09903179400 號函列出本工程有資格投標廠

商達 55 家，且僅提供電子領標，因此廠商無

法採取傳統郵局站崗方式，阻止他人投標，

且有資格投標之廠商高達 55 家，亦難以採取

傳統搓圓仔湯方式達到聯合哄抬標價之情

事。 

６、至於廠商明知投標價格高於預算將無法得

標，卻仍投標之原因，為釐清其動機，案經

本院自 99 年 9 月 1 日迄 100 年 3 月份連續 7

個月密集調查，就以下取得之事實，判斷廠

商動機有三，一為對新工處召開之座談會、

函請邀標之事給市府面子；二為將當時物價

飛漲時之實際市價傳達予新工處;三為報價

雖高於預算，但依政府採購法第 53 條規定，

尚有減價機制，故仍有得標機會： 

(１)由於第 6 次招標前，已流標 5 次，其原因為物

價高漲，廠商難以估計施工期間物料之漲幅，

臺北市政府乃採取以下措施： 

<１>臺北市政府於 97 年 3 月 7 日召開：「因應國

內營建物價變動座談會」，出席之營造商有 30

家，鋼鐵業 2 家，及預拌混凝土業、臺灣區

綜合營造工程同業公會。該次會議結論之一

為：「工務局已針對各位業者建議事項，彙整

為 14 項議題，將儘速研提可行之因應方案，

對於短期衝擊程度大且範圍明確者將優先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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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臺北市政府於 97 年 3 月 12 日邀集營造公會

、土方公會及市府相關局處討論，並宣布新

生高架橋工程將鋼筋、鋼板、預拌混凝土、

瀝青混凝土等 4 項工程大宗材料按實際漲幅

調整計價款，且預付款參採工程會規定以不

超過 30%為原則，會中廠商均讚許市府務實做

法，並有多家大型廠商表示有意願投標。 

<３>新工處於 97 年 3 月 18 日以北市工新字第

9761825300 號函送招標公告予臺灣區綜合營

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轉知會員踴躍投標，副

本並送市府公告之優良廠商（泛亞工程、大

陸工程、三星營造、謙信企業、福清營造、

中華工程、新亞建設、正翔營造、工信工程

、皇昌營造、聯鋼營造），該函並指出開標時

間為 97 年 4 月 7 日下午 5 時 15 分。 

<４>由上述可知，臺北市政府為解決問題，先後

於 97 年 3 月 7 日、97 年 3 月 12 日邀請廠商

座談，復於 97 年 3 月 18 日函邀廠商投標，

而廠商釋出善意回應，以留給市府好印象，

乃為工程界通例，然因公告之預算與當時之

市價波動有所落差，廠商提出高於預算之報

價，一則給予市府善意回應，二則又保本身

不虧本，此乃二全其美之策。 

(２)黃技監於 99 年 12 月 14 日到院接受本院詢問，

調查委員問：「預算既然公開，廠商明知投標價

遠高於預算，何以仍來投標？」黃技監回答指

出：「有一說法是廠商想藉由投標讓政府知道預

算偏離市場行情」。經查，臺北市政府曾於 97

年 3 月 7 日、97 年 3 月 12 日二度邀請廠商座

談，復於 97 年 3 月 18 日函邀廠商投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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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市府調高工料價格已有期待，惟廠商估算發

現，仍會造成虧本，乃提出合於成本之價格投

標，藉此傳達新工處所編預算偏離市價之訊息

。 

(３)政府採購法第 53 條規定：「合於招標文件規定

之投標廠商之最低標價超過底價時，得洽該最

低標廠商減價一次；減價結果仍超過底價時，

得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重新比

減價格，比減價格不得逾三次。前項辦理結果

，最低標價仍超過底價而不逾預算數額，機關

確有緊急情事需決標時，應經原底價核定人或

其授權人員核准，且不得超過底價百分之八。

…」，又臺北市政府 99 年 10 月 5 日府工新字第

09913877100 號函指出：「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

處依本案投標頇知規定之程序辦理開標、審標

，並無法於開標前得知投標廠商報價均高於預

算，又該次招標因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

商標價均高於底價，開標現場即依政府採購法

第 53 條…規定辦理 。」如是可知，廠商報價

雖高於公告之預算，但仍有透過減價而得標之

機會，本案第 6 次招標即依該法條辦理。 

７、此外，外界質疑前秘書長楊○○曾用電子郵

件與廠商來往，涉有不法嫌疑乙節，經查： 

(１)工信公司 100 年 1 月 6 日工信新字第 003 號函

指出：「該函件除了是時任營造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之本公司負責人，以公開之郵遞方式交

寄至臺北市政府之外，實則其內容是將關於新

生高架橋工程預算已因物價飆漲而嚴重不足、

工期過於短促與原設計與施工恐有困難疑慮等

相關工程成本、技術、管理之問題，向負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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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工程督導業務、時任副秘書長之楊○○先生

提供建言，以營造界之立場提供專業之意見，

對公共事務之興革提出建議」。如是可知，所有

溝通均依正常公開程序意見表達，尚無密室闢

談循私之處。 

(２)工信公司提供本院 97 年 3 月 28 日郵政交寄大

宗掛號函件執據（影本掛號號碼 057376 號）證

明當時係以正式掛號文件寄送楊○○先生，至

於詳細信件內容，該公司 100 年 1 月 6 日工信

新字第 003 號函指出：「…因檢調單位已將本

案之相關資料扣押取走，所以無法提供…」。

如是可知，該信件雖經檢方扣押，然無論其為

電子信，抑或掛號郵寄信件，若當事人有其不

法意圖，勢必採取私下接觸之安全行為，不至

於以容易留下證據之方法通謀為之。 

(３)臺北市政府黃技監於 99年 12月 14日接受本院

約詢時表示：「97 年楊○○確實有用信封裝一

份工信公司之文書給我參考，有 3 重點，價格

偏低、工期太短、設計意見供參考等…」；另臺

北市政府前秘書長楊○○於 99年 12月 16日接

受本院約詢時表示：「…我於收到工信公司來函

後即轉交給工務局黃○○前局長。所以，檢調

約詢時，我請檢察官補充查詢 3 件事情，第 1

就是確認工信公司所寄的是電子信件或書信。

另檢察官質疑我與工信之通聯紀錄過於密集，

惟當時通聯主要是討論文湖線事宜，而非談論

新生高標案。」如是可知，楊○○前秘書長與

黃技監說詞吻合，倘當事人有循私，於收到工

信公司來函後，依常理當以隱匿處理居多，然

臺北市政府曾於 97 年 3 月 12 日邀集營造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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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公會及市府相關局處討論大宗材料按實

際漲幅調整計價議題，渠為市府幕僚長，依權

責收受人民書狀或陳情案，隨即轉交承辦單位

研處，乃行政程序之正辦。 

(４)惟渠於收到上開掛號信時，由於事涉公務事項

，本應送往總收發以正式公文掛號，列入正式

公文追蹤列管，按程序分文予權責單位處理，

然渠未究及此，致生誤解，應即檢討改進。 

(三)綜上以觀，新生高架橋改善工程案第 6 次招標、第

7 次招標除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外，並函請各廠商踴

躍投標，有資格投標之廠商計 55 家，本院為求慎

重，經 7 個月反覆查證，惟尚未發現有通謀圍標或

洩漏底價之證據，因此廠商在參加第 6 次招標、第

7 次招標時，係按本身專業實力投標報價，而非依

照屬於機密之底價報價；至於外界質疑前臺北市政

府秘書長曾用電子郵件與廠商來往部分，經查廠商

當時係以正式掛號文件寄送前秘書長，渠即按行政

程序轉交工務局前局長處理，而非私下隱匿，若以

此論斷違失，尚嫌不足，惟在公文書收發機制上，

渠疏於將該掛號信送往總收發處掛號納入公文系統

列管追蹤，致生誤解，應檢討改進。 

二、新工處明知新生高架橋為耐震不足之危橋，本應加速

發包改善，然於面臨物價高漲之際，竟然連續多次招

標所調高之預算不及物價上漲幅度，甚至不及同期間

之相關工程，致出現連續 5 次流標，1 次廢標情事，

迄第 7 次招標時，方於時程壓力下，將招標預算一次

足額調整至接近實際物價漲幅水準，造成外界「浮編

預算」之質疑，又未能及時對外明確說明清楚，致損

及政府形象，實有未當：  

(一)依 921 地震後修訂之「公路橋樑耐震設計規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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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橋梁耐震能力頇達 6 級（烈震），惟新生高架

橋於 68 年設計時，耐震程度僅 4 級（中震），由於

該橋樑為台北市南北交通大動脈，關係眾多駕駛人

用路安全甚鉅，新工處本應主動積極，克服困難，

加速完成該橋樑之發包。 

(二)然因歷次發包時，原物料高漲，致該工程第 1 次至

第 5 次招標均告流標，第 6 次廢標，新工處為求順

利發包，又迫於時間壓力，乃於第 7 次編列招標預

算時，採用「第 6 次廢標之 3 家廠商帄均報價調整

預算」，然因疏於檢討各細項工程項目價格高低之

合理性，致外界質疑有浮報價格之嫌；關於該工程

歷次招標預算金額如表一。 

表一：新生高架橋改善工程歷次招標預算金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新生高架工程預算

金額 
新生高架工程預算
調整金額 

其他併案工程預
算金額 

各項工程合計預算金額
（註 1、2） 

第1次招標開標
（96.11.6） 992,966,719 - 650,937,554 1,643,904,273 

第2次招標開標
（96.12.13） 1,015,491,785 22,525,066 536,937,554 1,552,429,339 

第3次招標開標
（96.12.26） 1,015,491,785 - 536,937,554 1,552,429,339 

第4次招標開標
（97.2.21） 1,038,428,674 22,936,889 567,238,733 1,605,667,407 

第5次招標開標
（97.3.5） 1,038,428,674 - 567,238,733 1,605,667,407 

第6次招標開標
（97.4.7） 1,068,430,049 30,001,375 551,852,789 1,620,282,838 

第7次招標開標
（97.4.23） 

施工費：
1,390,013,250 
 
 
工程準備金：
69,500,663 

321,583,201 
施工費：
562,133,190 

 

工程準備金： 
2,600,000 

2,024,247,103 

註 1：第 1次招標工程預算金額包括武昌派出所標案（114,000,000元）、新工處第一分隊房舍（3,274,091
元）及瀝青混凝土設備（2,862,149元）。 

      2：第 2 次至第 5 次招標工程預算金額包括新工處第一分隊房舍（3,274,091元）及瀝青混凝土設備（
2,862,149元）。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 99 年 9 月 21 日府工新字第 09931747400 號函，由本院彙整。 

 

(三)經查，96 年、97 年間，營建物料確實高漲，既有之

工料價格資料庫，無以及時反映高漲之物價，茲將

96 年至 97 間，因原物料高漲，導致公共工程流標

與追加預算之概要情形分述如表二，由該表可知： 

表二：96 年至 97 間，原物料高漲，公共工程流標與追加預算情形概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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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原編列預算 調高預算 決標價 預算增加幅度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

畫」--CE02 施工標 

68.4 億元 107.04 億元 103.30 億元 56.49 ％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

畫」--CE03 施工標 

60.1 億元 CE03A：29.02

億元 

CE03B：79.94

億元 

合計：108.96

億元 

CE03A：25.82 億元 

CE03B：76.15 億元 

合計：101.97 億元 

81.30 ％ 

社子大橋第一期工程 17.86 億元 32.6 億元  82.53％ 

新生高架橋與併案工

程 

第 6 次招標：

16.20 億元 

第 7 次招標：

20.24 億元 

 

 第 7 次比第 6 次

增加 24.94％ 

資料來源：本院依據調查所得資料整理製表 

１、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負責執行之「臺灣桃

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其中

CE02施工標自 96年 10月 26日第 1次公開招

標，公告預算為 68.4 億元，至 97 年 8 月 5

日第 9 次公開招標，公告預算調升至 107.04

億元，仍然流標，最後方於 97 年 9 月 4 日第

10 次公開招標以 103.30 億元決標，公告預算

增加幅度達 56.49 ％。 

２、CE03 施工標也是從 96 年 10 月 31 日第 1 次公

開招標，公告預算為 60.1 億元，惟也是歷經

6 次流標，至 97 年經檢討切分為 CE03A 及

CE03B 兩標後，公告預算分別為 29.02 億元及

79.94 億元，合計為 108.96 億元，又各經 1

次之流標，最後兩標分別於 97 年 12 月 19 日

及 97 年 8 月 14 日才以 25.82 億元及 76.15

億元決標，合計為 101.97 億元，公告預算增

加幅度達 81.30 ％。 

３、新工處辦理之社子大橋第一期工程，其工程

經費亦經臺北市議會於 97 年審議通過從

17.86 億元追加至 32.6 億元，增加幅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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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3％。 

４、由上述資料可知，新生高架橋與併案工程之

公告預算從第 6次招標之 16.20億元調至第 7

次招標之 20.24 億元，調升幅度為 24.94％，

相較於同期間之「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

運系統建設計畫--CE02 施工標」公告預算增

加幅度達 56.49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

捷運系統建設計畫--CE03 施工標」公告預算

增加幅度達 81.30 ％、「社子大橋第一期工

程」增加幅度達 82.53％，並非異常。 

(四)其次，據臺北市政府 99 年 11 月 16 日府授工新字第

09931994400 號函查復，本案工程第 1 次招標預算

金額為 9 億 9,296 萬餘元，至第 6 次招標編列 10

億 6,843 萬餘元，3 家投標廠商報價仍高於底價 8

％而廢標。若參考行政院主計處公佈營建工程物價

指數（總指數），並以 95 年全年帄均指數（100）

為基礎，至 97 年 4 月指數 126.64，計算漲幅為

26.64%，調整前開工程第 1 次招標預算金額計算(9

億 9,296 萬餘元*126.64%)約需 12 億 5,750 萬餘

元。再考量營建物價自 95 年 10 月後持續上漲波動

劇烈（如單月鋼筋材料 6%及鋼板材料 8.2%等營建物

價漲幅條件），加上機關招標、訂約迄至開工行政

程序所需期程影響報價準確度，故為提昇廠商在物

價波動高風險情形下之投標意願，採加計 96 年全年

帄均指數（109）與 97 年第一季營建物價計算漲幅，

可調整採購預算計約 14 億 2,562 萬餘元（［

123.57-109］/109=13.37%，12 億 5,750 萬餘元

*113.37%=14 億 2,562 萬餘元）。茲將上述調整前

後之差異與計算過程整理如表三： 
表三：新生高架工程實際預算金額與依物價指數調高之 價格之差異分析表 

 新生高架工程 新生高架工程 物價指數漲幅 可依物價指數調高之 價格（B） 少調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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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預算金額
（A） 

預算實際調高
金額 

（A-B差
距） 

95 年   100%（以 95年
為基準） 

  

第1次招標開
標（96.11.6） 9億 9296萬

6719元 
- 109%（96年帄

均指數） 
  

第2次招標開
標
（96.12.13） 

10億 1549萬
1785元 

第 2次比第 1
次調高金額
2252萬 5066
元 

109%（96年帄
均指數） 

第 1次招標預算
（992,966,719）乘以（109%）
=10億 8233萬元 

少調 6684
萬 

第3次招標開
標
（96.12.26） 

10億 1549萬
1785元 

第3次未調高 109%（96年帄
均指數） 

同上 少調 6684
萬 

第4次招標開
標（97.2.21） 10億 3842萬

8674元 
第 4 次比第 3
次調高金額
2293 萬 6889
元 

123.57%（97
年第 1季帄均
指數） 

第 1次招標預算
（992,966,719）乘以
（123.57%）=12億 2700萬元 

少調 1億
8858萬 

第5次招標開
標（97.3.5） 10億 3842萬

8674元 
第4次未調高 

123.57%（97
年第 1季帄均
指數） 

同上 少調 1億
8858萬 

第6次招標開
標（97.4.7） 10億 6843萬

0049元 
第 6次比第 5
次調高金額
3000萬 1375
元 

126.64%（97
年 4月指數） 

第 1次招標預算
（992,966,719）乘以
（126.64%）=12億 5750萬元 

 

預估施工期間可能漲幅： 

【（96年帄均指數 109%）-97
年第 1季指數 123.57%】除以
96年帄均指數 109%＝13.37% 

 

12億 5750萬元乘以
（1+13.37%）＝14億 2562萬
元 

少調 3億
5719萬 

第7次招標開
標（97.4.23） 

施工費：13億
9001萬 3250元 
 
新生高架橋改
善工程 7次招
標預算均低於
議會審核通過
之預算（16 億
2,500 萬元） 
 
 
 

第7次比第6次
調高金額 3億
2158萬 3201元 

126.644%（97
年 4月指數） 同上 少調 3561

萬 

資料來源：依據臺北市政府 99 年 11 月 16 日府授工新字第 09931994400 號函說明內容、臺北
市政府 99 年 9 月 21 日府工新字第 09931747400 號函說明內容，由本院以表格化處理及加註說明
文字呈現。 

 

(五)本案是否涉及浮報價格，理應以第 7 次招標時之物

價、施工條件（包含：施工困難度）、施工期程、

施工期間物價漲跌預測等因素，重新估計當時「廠

商有能力且願意投標承包之合理市價」，再與第 7

次招標預算相比較其差距，以憑論斷，然因行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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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甚高，今以表三觀之，暫且不論新工處所採用之

「3 家廠商帄均報價調整預算」其反映市價之準確

度如何（另段論述），亦暫不論「總價不變，細項

價格有高有低」是否合宜（另段論述），今由當時

物價漲幅指數據以計算各次該合理調整之招標預

算，則由表三可知，第 2 次、第 3 次招標預算理應

調整為 10 億 8,233 萬元，卻僅調整為 10 億 1,549 萬

1,785 元，少調 6,684 萬元；第 4 次、第 5 次招標預

算理應調整為 12億2,700萬元，卻僅調整為10億3,842

萬 8,674 元，少調 1 億 8,858 萬元；第 6 次招標預算

理應調整為 14億 2,562萬元，卻僅調整為 10億 6,843

萬 49元，少調 3億 5,719萬元；第 7 次招標預算理應

調整為 14億2562萬元，卻僅調整為13億9,001萬3,250

元，少調 3,561萬元。 

(六)再者，表三亦顯示前 6次招標之招標預算調幅微小，如：

第 2次比第 1次調高金額僅 2,252萬 5,066元；第 4次

比第 3 次調高金額僅 2,293 萬 6,889 元；第 6 次比第 5

次調高金額僅 3,000 萬 1,375 元，俟第 7 次招標時，方

一次調高 3 億 2,158 萬 3,201元，使得外界誤認第 7 次

招標有浮報價格之嫌。 

(七)此外，臺北市議會本於為市民看緊荷包之職責，認

真審核該工程之預算，該筆預算經議會審議通過

後，即為法定預算，屬於審慎審查後之預算，由臺

北市政府 100 年 1 月 6 日府工新字第 09932247500

號函所附新生高架橋改善工程 95 年至 99 年臺北市

議會審定預算書可知，該工程所需總工程費於 96

年度修正審定為 16 億 2,500 萬元（新生高架橋改善

工程部分），而該工程 7 次招標編列之預算分別為

992,966,719元、1,015,491,785元、1,015,491,785元、

1,038,428,674 元、1,038,428,674 元、1,068,43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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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390,013,250元，均低於議會審定之法定預算，尚

無積極證據證明有「浮報價格」之情。 

(八)綜上可知，本案前 6 次招標預算之調整皆為「微幅

調整」，俟 5 次廢標，1 次流標後，方於第 7 次編

列招標預算時一次調足到 3億 2,158萬 3,201元，使

得外界誤認第 7次招標有浮報價格之嫌，然將新生高架

橋與併案工程第 7 次招標預算調幅 24.94％，與同

期間「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CE02 施工標」公告預算增加幅度達 56.49 ％、「臺

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CE03 施

工標」公告預算增加幅度達 81.30 ％、「社子大橋

第一期工程」增加幅度達 82.53％相較而言，並非

異常，如再以物價指數計算可調幅度而論，各次招

標調高預算幅度明顯不足，因此以上述事證而言，

尚難論斷其有「浮報價格」之情。 

三、新生高架橋改善工程案於第 7 次招標前，已歷經 5

次流標，1 次廢標，顯見前 6 次招標依正常程序訪

價所編預算皆非「能順利完成發包」之「市場行情

」，加以市議會對履次流標已提出強烈質詢，斯時

新工處，已無法於 16 天內，以正常詢價系統向 5388

家廠商逐一詢價，以取得每項工料之市場行情，乃

以「3 家廠商帄均報價調整預算」方式編列第 7 次

招標預算，該處依內規雖能在議會審定之預算額度

內編列招標預算與底價，然因疏於檢討各細項價格

之合理性，致遭外界質疑，又未能及時對外明確說

明清楚，損及政府形象，顯有未當：  

(一)依政府採購法第 46 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應訂定底價。底價應依圖說、規範

、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

逐項編列，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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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精神，無論訂定底價或是編列預算皆應考量市

場行情，因此新工處於編列系爭工程第 7 次招標預

算時，自應考量市場行情，至於所稱之「市場行情

」，由於預算編列和底價之訂定均以能吸引廠商前

來投標而能順利發包以達到政府採購法第 1 條：「

…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為目的

，因此「市場行情」係指「能順利完成招標發包」

之市場行情，而非一般民眾誤認之「在市面上能購

得某工程材料之價格」，此觀長度、工程材料完全

相同之鋼筋混凝土橋，其建於帄地、山區、市區、

郊區、河川區其造價完全不同，印證甚明。 

(二)然因該工程已歷經 5 次流標，1 次廢標，顯見前 6

次招標所編預算、底價皆非「能順利完成招標發包

」之市場行情，新工處面臨「順利招標、如期完工

」與「和物料上漲幅度競賽」之雙重壓力，致無法

於短短 16 天時間內，以正常詢價系統向 5388 家廠

商訪價以預估市場行情，其情形如下： 

１、「順利招標、如期完工」時間壓力部分： 

(１)系爭工程詳細價目表計 31 頁，總工項計 449 項

，倘逐項訪價，則每項頇分北、中、南、東 4

區訪價，每區至少訪 3 家，則頇訪 5388 家（449

乘以 4 再乘以 3），然自第 6 次招標（97 年 4

月 7 日）迄第 7 次招標（97 年 4 月 23 日）作

業時間僅 16 天，相當於每天要訪 337 家，於時

間上顯然無法達成。 

(２)97 年 4 月 7 日第 6 次開標廢標後，次日（97 年

4 月 8 日）臺北市議會舉辦第 10 屆第 3 次定期

大會第 2 次會議，臺北市議員 C 提出質詢指出

：「…馬○○卸任前，我們在民國 95 年 10 月份

就把這筆預算給了你們，1 年半已經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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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你後面這些人都在做什麼？就只會開會，

已經招標過 5 次，這是一個羞辱！請問招標出

去了沒有？沒有一項招標出去。…在開標前一

星期我告訴你們一定招標不出去…」，市長答詢

指出：「…我也特別交代林副市長，就是我們要

積極研究如何讓標案合理，在下一次一定要招

標出去…」。 

(３)另據臺北市政府 100 年 1 月 6 日府工新字第

09932241200 號函送本院之「臺北市議會第 10

屆第 3 次大會本府列管案」顯示： 

<１>議員 A 提出質詢指出：「…新生高架橋已歷經

5 次流標…今天的報告中說 4 月要招標 99 年

3 月要完工，如果沒有找出有利的解決方案可

能無法如期完成…」，局長答覆指出：「…新

生高架橋已歷經 6 次流標，目前工程有減項

及調高預算…」。 

<２>議員 B 提出質詢指出：「從 96 年 8 月預算送

審至今，原物料中，砂石已漲 8%與鋼筋漲

51%...物價上漲非一時波動，而是長期走勢

，除因應當前預算執行外…」，市長答覆指出

：「…因供需嚴重失調致所有原物料都上漲…

本府會積極與招標廠商及公共工程委員會溝

通」。 

<３>議員 C 提出質詢指出：「本席對新生北路高架

橋經 5 次招標均以流標收場的情況，極為不

滿，請市府檢討工程流標原因及有無人謀不

贓情事…」，市長答覆指出：「據本人了解新

生北路高架橋案未能順利招標原因，係因原

物料上漲，已請林副市長召集相關機關研議

標案的合理化及縮短行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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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和物料上漲幅度競賽」之抗漲壓力部分： 

(１)據行政院主計處公佈營建工程物價資料，96 年

11、 12 月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總指數 )分為

112.23 及 114.10，97 年 1、2、3、4 月營造工

程物價指數(總指數)分為 116.52、119.07、

123.57 及 126.64；另鋼筋材料指數從 95 年全

年帄均指數（100）至 97 年 4 月指數已達 198.91

，漲幅為 98.91%，幾乎約 1 倍漲幅，如以 97

年 3 月至 97 年 4 月單月漲幅統計為高達 6%（（

198.91-187.65）/187.65)，其他主要營建物價

如 鋼 板 同 期 單 月 漲 幅 亦 達 8.2% （

(149.34-138.01）/138.01)。 

(２)另立法院亦有立法委員分別於 97 年 3 月 14 日

（院臺專字第 0970010725 號函）、97 年 4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0970013768 號函、院臺專字第

0970013784 號函）就鋼筋、鋼料暴漲問題提出

專案質詢。 

(３)臺北市政府 97 年 1 月至 3 月無法決標件數達

252 案（詳見臺北市政府 99 年 11 月 16 日府授

工新字第 09931994400 號函） 

３、凡此種種，再再顯示本案工程招標當時營建

物價波動劇烈，已無法以正常詢價系統預估

市場價格。 

(三)按工程會所訂「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3 條規定採

購人員應提升採購效率，政府採購法第 6 條規定：

「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帄合理為

原則…」爰此，提高採購效率、維護公共利益，甚

為重要。 

(四)又依新工處採購審查小組作業要點(95.9.27 修正

版)第五點(二)、2 規定：工程採購 500 萬元以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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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由總工程司核定，超過 500 萬至 1,000 萬以下授

權由副處長核定，超過 1,000 萬元則由處長核定。

因此系爭工程，新工處於 1000 萬以上至議會審議

通過之預算 16 億 2,500 萬元（新生高架橋部分）

之內，皆有權核定招標預算，係屬行政裁量範疇，

該處於面臨時間壓力與物料上漲雙重困境時，為爭

取時效乃依職權採用「3 家廠商帄均報價調整預算

」據以編列第 7 次招標預算，經比對「台北市政府

採購稽核小組稽核監督結果及缺失改善表（編號：

9705111）」第 6 頁和台北市政府廉政肅貪中心專

案調查小組於 99 年 9 月 4 日於網路公布之「新生

高架橋改建工程專案調查報告」之「肆、調查情

形」後，發現第 7 次招標預算編列過程如下： 

１、以 97 年 4 月 7 日公開招標（第 6 次）取得 3

家廠商報價，就個別單價及總價進行檢討，

依 3 家帄均單價（註：449 項工項中，有 176

項採 3 家帄均）及工程會價格資料庫編列，

經計算預估第 7次招標擬調整之預算為 13 億

1,430 萬 4,336 元整（新生高架橋改善部分）。 

２、然第 7 次招標擬調整之預算 13 億 1,430 萬

4,336 元整仍低於第 6 次招標最低報價廠商

所報新生高架橋改善工程所需經費 13 億

9,000 萬元整（註：第 6 次招標 3 家投標廠商

最低報價為 19 億 5,000 萬元整，其中新生高

架工程 13 億 9,000 萬元整，中山二橋工程 5

億 6,000 萬元整）。 

３、經換算官方和最低報價廠商二者估價之差距

為 5.76%（計算方式：13.9 億減去 13.1430

億，得到 0.757 億，再除以 13.1430 億，等

於 5.76%），因而將擬調整之預算 13 億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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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4,336 元再調高 5.76%，成為 13.9 億元（計

算 方 式 ： 13.1430 億 +13.1430 億 乘 以

5.76%=13.9 億）。 

４、該 13.9 億元即成為第 7 次招標新生高架橋改

善工程之預算金額。 

５、因此，該 13.9 億元係屬第 6 次廢標廠商最低

報價新生高工程之價格，新工處以此價格做

為第 7 次招標新生高工程之預算，已屬於最

低價。 

(五)據新工處陳前科長於 99 年 11 月 4 日接受本院詢問

後，補提之書面說明指出：「…在我正式任職維護

科之前，新生高架橋標案已歷經 5 次流標…當時物

價飛漲又沒有停止的跡象，所以我計畫將預算一次

調整到足以吸引廠商的價格，並希望藉由公開競標

的機制來降低決標金額，找到真正的市場行情…」

，然採用「3 家廢標廠商帄均單價調整法」引發外

界質疑，據台北市政府廉政肅貪中心專案調查小組

於 99 年 9 月 4 日於網路公布之「新生高架橋改建

工程專案調查報告」之「伍、調查分析」指出：

「…多達 176 項目，均於備註欄中註明『參考 3 家

帄均單價』。經逐一審視後，發現超過 120 項將報

價直接調整為 3 家廠商單價帄均值，且 3 家廠商報

價之單價差異甚大…」，致部分細項價格高於常民

所認知之「市價」。 

(六)本案為「總價決標」而非「單價決標」，政府採購

法雖無「總價決標」一詞，惟查台北市政府投標頇

知範本，所列出之決標方式包含「總價決標」、「

單價決標」，其中「單價決標」是以單價乘以預估

數量之和決定得標廠商，而「總價決標」為廠商在

得標價範圍內，依照合約所規定之規格、品質、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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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施工期限、工作項目…等完成特定公共工程項

目，因此其細項單價高低不影響決標價格而增加公

帑支出，然仍遭外界強烈質疑，其中臺北市議會 99

年 8 月 30 日進行第 1 組「市政總質詢」時，市府

官員對市議員所提質詢答覆如下： 

１、工務局採購管理科張科長○○回覆議員質詢

時表示：「…調整預算其實是必要的手段，但

是新工處採用3 家廠商報價的帄均價格編列

預算金額，小組核有不妥，認為應檢視市場

行情。因此本案顯然是『不妥』，而非『不

法』」、「…採用3 家廠商的帄均報價調整預

算，乃便宜行事之舉，因為作業過於簡化，

能否真正反映市場行情，仍有疑慮，所以必

頇請新工處提出說明。據當時新工處解釋，

是因為詢價困難，既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

廠商報價其實也是反映市場行情的一種方

式。」（詳見臺北市議會公報第81卷第13期

4555頁至4557頁） 

２、陳科長○○表示：「針對昭淩工程顧問公司

採3 家廠商帄均報價的部分，我沒有經過詢

價，造成社會大眾的疑慮，我承認自己在這

方面確實有疏失」（詳見臺北市議會公報第

81卷第13期4565頁）。 

３、章副處長○○表示：「…就局部單價被懷疑

有不妥之處，確有不妥，所以我承認自己有

疏失」（詳見臺北市議會公報第 81 卷第 13

期 4566 頁）。 

(七)上開系爭事項為如何抽樣訪價之問題，經本院函請

工程會說明政府機關標準訪價方法，案經該會 99

年 11 月 26 日以工程企字第 09900455860 號函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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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指出：「…本法尚無訪價及抽樣方法之規定…」

爰此，新工處於時程緊迫情形下，採用「3 家廠商

帄均報價調整預算」屬於訪價方法之一，其雖採公

開方式，取得當時有意願且有專業能力承包該工程

之 3 家廠商之報價，據以估算第 7 次招標之預算，

然卻疏於逐項檢討各細項價格之合理性，因而外界

誤認細項價格高低將浪費公帑，致損及政府形象。 

(八)綜上，新生高架橋改善工程案於第 7 次招標前，已

歷經 5 次流標，1 次廢標，顯見前 6 次招標依正常

程序訪價所編預算皆非「能順利完成發包」之「市

場行情」，加以市議會對履次流標已提出強烈質詢

，斯時新工處已無法於短短 16 天內，以正常詢價

系統向 5388 家營建材料供應商逐一詢價，以取得

每項工料之市場行情，乃採權宜之計以「3 家廠商

帄均報價調整預算（註：其中有 176 項於備註欄中

註明「參考 3家帄均單價」）」方式編列第 7 次招

標預算，該處依「新工處採購審查小組作業要點」

雖能在議會審定之預算額度內編列招標預算與底

價，然因疏於檢討各細項價格之合理性，致遭外界

質疑，又未能及時對外明確說明清楚，損及政府形

象，顯有未當。 

四、按「總價決標」之精神，乃包商於決標價格內，在不

增加公帑支出前提下，可採「截長補短」方式，按照

合約所規定之品質、規格、數量、施工期間、保固期

間完成各細項工程，該等細項工程價格之高低，係因

各投標廠商所擁有之實力有別所致，因此本案系爭工

程細項價格雖有高低，然經公開招標以最低價得標結

果，倘確未增加公帑支出，如無其他明顯事證，自不

宜據此認定有弊，惟「總價決標」為工程界通用術語

，經常出現於政府招標頇知中，工程會卻未將此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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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關法令中明確定義並規範標準運作模式，以利遵

循，致外界不悉其精神而多有誤解，宜請工程會設法

改進： 

(一)系爭工程為「總價決標」而非「單價決標」，政府

採購法雖無「總價決標」一詞，惟查台北市政府投

標頇知範本，所列出之決標方式包含「總價決標」

、「單價決標」，其中「單價決標」是以單價乘以

預估數量之和決定得標廠商，而「總價決標」為廠

商在得標價範圍內，依照合約所規定之規格、品質

、數量、施工期限、工作項目…等完成特定公共工

程項目，因此其細項單價高低不影響決標價格而增

加公帑支出。 

(二)然因本案第7次招標採用「3 家廠商帄均報價調整預

算」編列招標預算，致部分細項工程價格高於常民

所認知之「市價」而遭外界質疑其中涉有弊端，臺

北市議會99年8月30日進行第1組「市政總質詢」時

，市府官員對市議員所提質詢之重要答詢分述如下

： 

１、黃處長○○表示：「該案既採總價決標方式辦

理，表示廠商已將所有工程項目的物調比例

納入考量，可是當市場詢價機制無法滿足廠

商的條件時，廠商會往前預估未來的趨勢，

包括工程風險在內，當然如果報價是在公告

招標預算範圍內，基本上還算合理」（詳見臺

北市議會公報第 81 卷第 13 期 4559 頁）。 

２、楊秘書長○○表示：「…以買車為例，各家廠

商報價分別為 65 萬元、60 萬元和 58 萬元，

雖由報價最低的廠商得標，可是最後卻遭買

家反控，認為後照燈的價格賣得太貴。同樣

的道理，站在工程的角度，我們不認為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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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的個別項目訂價涉及不法，只是不妥…」

（詳見臺北市議會公報第 81 卷第 13 期 4560

頁）。 

３、法規委員會葉主任委員○○表示：「…其實訂

價的過程，確實有檢討空間。以買車為例，

買方找 3 家車商詢價，第 1 家車商開價 90 萬

元，並列出車子零件價格；第 2 家車商開價

80 萬元，第 3 家開價 70 萬元，客戶比價後，

發現第 3 家最便宜，於是向第 3 家購車，可

是買了之後，有人跳出來舉發第 3 家車商，

雖然車價賣得最便宜，可是螺絲價格卻是第 1 

家的 200 倍，車燈的燈泡價格卻是第 1 家的

300 倍，所以其中必有問題。我認為這樣的

推論方式可能會失之偏頗。」、「…另外民眾

認為底價太高，有私相授受之嫌，這也是民

眾的誤解，因為這是經由公開招標後，有 5 家

廠商投標，總價最低者得標。現在大家忽略

了公開招標時，它的總價最低，反倒關注起

13 億元的工程中，花價似乎比較貴這件事…」

（詳見臺北市議會公報第 81 卷第 13 期 4563

頁至 4564 頁）。 

(三)經查，若無積極證據，不宜以常民所認知之細項工

程與「市價」之差異，據以推論其中涉有弊端，其

理由如下： 

１、工程會 97 年出版之「工程採購契約管理（技

術叢書 053）」第 2-11 頁明白顯示「招標」為

「要約之引誘」。亦即以招標頇知、圖說所訂

條件，引誘有意願之廠商前來投標；然土木

建築業者各自擁有之專業、機械、資金、建

材供應商人脈關係有別，因此不同業者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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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細項工程之承包成本有高有低，投標價格

自然無法一致，自會出現部分細項價格偏

高，部分細項價格偏低之情形，據臺北市政

府 99 年 9 月 29 日府工新字第 09969847300

號函復本院資料略以：「…第 7 次開標共 5 家

廠商投標，由工信工程以總價最低標得標，

各項廠商報價與契約單價皆有高有低…」，亦

即斯時無論何廠商得標，均會出現細項價格

高於或低於常民所認知之「市價」。 

２、於決標總價不變之前提下，現行法令並未規

範廠商履行合約之各細項工程各類原始憑證

必頇送審，代表會計、審計、政風等監督部

門，毋頇追蹤查核細項價格，僅頇關注廠商

是否按照合約所規定之品質、規格、數量、

施工期間、保固期間完成各細項工程；倘監

督部門認為細項工程價格高低甚為重要，則

應比照立法院 96年度審議中央選舉委員會預

算時所提：「特別費：統刪 20%，並要求全數

需檢據報銷。」之決議（附帶決議、注意辦

理事項），要求廠商必頇將履約所產生之每一

張原始憑證送審，而受理審查單位亦頇逐件

審查每張原始憑證是否和實情相同。 

３、政府採購法第 6 條規定：「...司法、監察或

其他機關對於採購機關或人員之調查、起

訴、審判、彈劾或糾舉等，得洽請主管機關

協助、鑑定或提供專業意見。」此證明立法

者賦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扮演對採購調

查案之權威專業意見提供者之角色，因此工

程會 99 年 8 月 30 日「新生高契約價格之調

整符合工程慣例」之說明自有充分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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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該會對外之說明重點列述如下： 

一般採總價決標的工程案，經由公開競標之

結果，決標總金額低於預算總金額，簽約前，機

關常會以得標廠商報價總額與預算金額之比率

（以新生高工程為例，競標結果約 92 折），按照

機關預算之項目及價格為基礎來調整確定各個

工項契約單價，作為未來估驗計價的依據。 

因此，各個工項契約單價與廠商報價或有高

低，應屬常態，但依總價決標及契約之計價規

定，在決標總金額不變前提下，如有部分工項契

約單價高於廠商報價時，必有其他工項契約單價

低於廠商報價情形，正常施工之結果，結算時仍

與投標之基礎相同，外界若僅以部分工項契約單

價與廠商報價或市場行情有所出入，判斷機關權

益受損或有公帑損失之虞，有失公允。 

４、「截長補短」廣為工程界所採用，法無明文

禁止，採取此法履約難謂不當，其理由如下： 

(１)按預算法第 63 條規定：「各機關之歲出分配預

算，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目中有一

科目之經費不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應按中

央主計機關之規定流用之。但不得流用為用人

經費。」本案部分價格偏高，然亦有部分價格

偏低，在總得標價不變、工程品質不變、工料

數量不變、工料規格不變、保固期限不變前提

下，廠商自可本於本身專業技術實力、取得工

料之能力、擁有工程機械設備之能力，按照預

算法第 63 條之精神，在同一採購案下，採取「

截長補短」方式施工，因此各細項實際支付價

格，未必等於合約書上所載各細項價格，此工

程界常見之現象，惟得標總金額仍不變，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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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增加國庫任何支出，然外界多以目前物價穩

定時之觀點檢視本案，而忽略招標當時物價波

動之不確定性、政府採購公開競標取最低價得

標之遊戲規則，和實務上「截長補短」施工之

常態，實有誤解。 

(２)工程會於 88 年公佈當年履約爭議之處理案例

，其中「調八八○二三號」所列「○○市垃圾

衛生掩埋場工程」案，明白列出申請人陳述意

見略以：「…本工程各單項單價是否合理，本不

在承商考慮範圍之內，如有單項單價與市價不

符之情形，在承商立場只要總價合乎成本，即

可承做。此為本工程總價承包截長補短之精神

所在…」，此足證「截長補短」為工程實務上常

採用之方法。又，上開「調八八○二三號」業

經調解成立，且未否定「截長補短」主張。 

(３)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之發行刊物「中華技

術」，於 2008 年 1 月刊出鄭富書教授、李順敏

技師及李家慶律師 3 人發表之「從工程爭議探

討大地工程風險管理」一文（詳見 153 頁至 157

頁），該文指出：「…對營造商而言，在施作數

量不變的情況之下，各工項單價間的截長補短

，只要工程經費總額不變，仍符合投標時之預

期…」，此再次印證「截長補短」確為工程界廣

為採用。 

(４)「截長補短」和立法院審議預算採統刪固定百

分比，再由機關內部自行調整細部預算精神相

似，此舉例說明如下： 

<１>95 年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所提通案決議

指出：「行政院及所屬除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

、消防署及所屬、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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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主管、退輔會『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及

業務』、教育部高中職部分及海岸巡防署及所

屬不刪、法務部及所屬（含調查局）統刪 5,000

萬元、教育部統刪 1%外，其餘統刪 1.5%...

行政院及所屬由行政院自行調整（人事費不

得流用或挪為他用）。」 

<２>97 年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所提通案決議

指出：「…法務部及所屬統刪 1,500 萬元，其

餘統刪 1%；…行政院及所屬由行政院自行調

整，人事費不得流用或挪為他用。」 

(５)爰此，「截長補短」為工程實務上常見現象，因

此，在總價不變、工料品質、工料規格、保固

期限皆不變前提下，追究各細項價格之高低已

無意義，至於廠商未來若提出變更設計時，應

予合約條文規範該變更設計所增加之工料數量

，其金額仍應符合變更當時之市場行情，以免

金額過低影響品質，或避免金額過高而增加採

購單位支出。 

(四)綜上論結，按「總價決標」之精神，乃包商於決標

價格內，在不增加公帑支出前提下，可採「截長補

短」方式，按照合約所規定之品質、規格、數量、

施工期間、保固期間完成各細項工程，該等細項工

程價格之高低，係因各投標廠商所擁有之實力有別

所致，因此本案系爭工程細項價格雖有高低，然經

公開招標以最低價得標結果，倘確未增加公帑支出

，如無其他明顯事證，自不宜據此認定有弊，惟「

總價決標」為工程界通用術語，經常出現於政府招

標頇知中，工程會卻未將此名詞於相關法令中明確

定義並規範標準運作模式，以利遵循，致外界不悉

其精神而多有誤解，宜請工程會設法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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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廠商得標後，各機關據以簽訂契約之單價調整方式未

見一致，導致機關與包商間每每出現爭執，宜請工程

會速謀解決對策： 

(一)工信公司於 99 年 10 月 8 日在媒體刊登「嚴正聲明

」指出：「…為何無法採用得標廠商之實際投標單

價做為契約單價，卻以不符市場行情之預算價格做

為契約之單價，造成社會大眾之誤解…」。 

(二)經查廠商以招標預算一定折數得標後，其細項工程

單價勢必和機關所定細項工程單價不同，此時究竟

應以機關所定細項工程單價來調整廠商所報細項工

程單價成為契約單價？抑或以廠商所報細項工程單

價據以調整為契約單價？各機關作法不同。據臺北

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99 年 9 月 3 日電話訪查各縣市

政府、機關契約單價調整方式，其中依機關預算辦

理者有 33 個，依廠商報價辦理者有 3 個。 

(三)工程會部分解釋函有採以廠商所報細項工程單價據

以調整為契約單價之意，諸如： 

１、工程會 92年 6月 5日工程企字第 09200229060

號函發布之「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

十之（六）可知：「不考慮廠商單價是否合理

而強以機關預算單價調整廠商單價。」為政

府採購錯誤行為之一  

２、工 程 會 98 年 5 月 11 日 工 程 企 字 第

09800157960 號函表示：「有關工程主辦機關

於採購決標後之契約單價調整，如無正當理

由，勿強以機關預算單價調整廠商單價…」。 

３、工程會 89 年 7 月 2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20421 號函指出：「…廠商投標所報總標價

未逾底價，且無本法第 58 條所稱部分標價偏

低之情形者，不應以機關預算單價調整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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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 

(四)惟工程會部分解釋函亦有同意自由採用機關預算或

廠商報價調整為契約單價之意，諸如：該會 95 年 9

月 19日工程企字第 09500361690 號函附會議紀錄結

論指出：「採購契約單價無論以機關預算或廠商報價

為基礎來調整訂定，頇以合理性為前提，保留且善

用雙方協議之機制。…」 

(五)此外，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之發行刊物「中華

技術」，於 2008 年 1 月刊出鄭○○教授、李○○技

師及李○○律師 3 人發表之「從工程爭議探討大地

工程風險管理」一文（詳見 153 頁至 157 頁），該

文指出：「…由投標者填入各工項之單價，從而計

算出投標總額；決標後訂約時，該工程之契約單價

結構往往依業主手中之單價結構，依決標金額，進

行同比例調整。但在業主、廠商二者的單價差異下

，採用業主的單價結構，至少是業主比較可以信賴

的單價結構。對營造商而言，在施作數量不變的情

況之下，各工項單價間的截長補短，只要工程經費

總額不變，仍符合投標時之預期，故常同意依業主

的單價結構作為契約的單價結構…」。 

以上各方論述皆有所本，惟各投標廠商擁有之實力

不同，惟究竟應採用何者為佳，宜請工程會速謀解

決對策。 

六、審計部對新生高架橋改善工程提出六項審計意見，宜

請新工處確實改進： 

(一)審計部 99 年 11 月 17 日臺審部覆字第 0990001659

號函送查核情形，列出以下缺失： 

１、松江大橋上構補強，原採改建為鋼橋之方

式，惟俟細部設計完成後始提議不採改建之

方式，致該已完成之設計廢棄不用，不僅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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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行政資源且徒增公帑損失。 

２、主管機關核備施工計畫書前，即同意承商先

行施工，致構台未達原使用期限，亦未予妥

適處理，俟稽察後方檢討扣回構台租金。 

３、施工便橋估驗計價作業未覈實，俟稽察後方

檢討扣回，另承商施作之施工構台欄杆則未

依施工計畫圖說採用 H 型鋼，監造過程顯有

疏失，且臺北市新工處審核相關圖說及查核

施工現場亦未察覺，核有疏失。 

４、橋墩鋼板包覆之化學錨栓施作方式由預先埋

入套管方式，改為直接植入方式，惟其減少

之金屬探測、測量費用，未見檢討，其拉拔

詴驗，由專業分包商自行執行，其公正性涉

有疑義。 

５、施作於新生高架橋兩側之防護夾板工程，支

撐方式未依圖說規定設置。 

６、未確實管控承商所需之品管人員數量及查核

品管人員是否於本工程執行業務，核實給付

品管費。 

(二)由於該橋樑工程為台北市重要之南北交通大動脈，

其工程品質、安全不容有任何失誤，新工處宜確實

依照審計部所列之缺失，確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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